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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刑事上訴卷宗第 822/2010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身份資料詳見於本卷宗，因實施兩項傷人罪、兩項強姦罪和三

項性脅迫罪，被科處十一年之單一刑罰。 

在執行上述判刑的卷宗範圍內提起的假釋程序中，初級法院刑事

起訴法庭法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作出批示否決給予服刑人 A

假釋。 

就這一否決假釋的批示，服刑人 A 不服並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結

論如下﹕ 

1. 首先，上訴人完全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之獲准假釋的情況及條件; 

2. 議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 40 條第一款及第 56 條之規定;  

3. 上訴人現根《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之規定，指出以下事實為針對

否決上訴人假釋申請批示裁判應審理之法律問題及事實； 

4. 於被上訴判決指出，根據上訴人的監獄記錄，上訴人“屬信任類”，監獄保

安及看守處報告亦指出上訴人被判定“入獄至今行為良”，由此可證明上

訴人之行為及人格於服刑期間有積極反正面演變，上訴人已洗心革面、改

過自身; 

5. 正如監獄獄長  閣下之意見書指出上訴人與“家人有良好關係”，其家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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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直以來對上訴人支持關心，從來沒有因上訴人在服刑而疏離，相反，所

有家人親友均十分需要上訴人返回家庭中擔當重要的家庭支柱，尤其是上訴

人年邁的母親更日夕盼望能在有生之年與上訴人團眾，以彌補早前不幸離世

的上訴人父親之遺願; 

6. 無論在上訴人的家人好友甚或各界社會各界公益人仕及社會賢達眼中均認

為上訴人之生活及人格為可靠、值得信任及負責任，並期盼上訴人獲釋後

重返社會，作為家庭的支柱及貢獻回饋社會; 

7. 上訴人有充足的經濟能力，更已找到合適及穩定的工作以一展所長，出獄

後亦向各界社會公益人仕及社會賢達承諾積極重投社會，參與義務性質的

社會服務，包括擔任中華青年友誼文化協會副會長，為社會公益及青年事務

作出貢獻; 

8. 而且，上訴人服刑期間至今一直行為表現良，被看管者評為信任類，雖然

數年前曾偶有犯錯，但已受到應有的教訓及承受法律責任，並時時警惕自己

不能再重蹈履徹，所以過往三年均克守獄規，可見其改自我反省，人格有

積極及正面的改變; 

9. 上訴人在獄中一直積極爭取機會進修及工作，博閱群書自習自修，努力裝

備自己，並已改過自新，為重返社會作出最大的努力和準備，出獄後必定

會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過正常及循規蹈矩的生活; 

10. 假釋報告中亦指出上訴人的“思想和態度是積極的，他勇於面對所犯的過

錯，亦表示希望可以重新做人”，表現出上訴人已痛改前非，積極改過自

身，準備重返社會: 

11. 上述第 4 至 10 點均證明上訴人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針對有關假釋之前提

a)項所指之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

有依據”。 

12. 上訴人對於自己過往的行為已感到十分悔疚，並已作出深切的自我反省，而

且被害人一早於卷宗內已聲明及表示不予追究上訴人的責任，原諒上訴人

的行為; 

13. 而且被害人更親筆撰書予上訴人將本案被扭曲之事實坦白道出，並澄清了

上訴人的過錯，法院亦因此通知上訴可以申請非常上訴的權利，由此可見

上訴人於本案之行為並非為指控般嚴重，所以倘提前獲釋並不會對法律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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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社會社寧造成任何負面或不良影響； 

14. 上述第 12 點已證明上訴人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針對有關假釋之前提 b)

項所指之上訴人“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15. 再者，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一款之規定，科處刑罰之目的旨在使行為

人重新納入社會，因此，在上訴人獲得其家人好友及社會各界的公益人仕

及社會賢達熱烈支持、歡迎及接納下，以及上訴人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

規定之假釋前提之情況下，按照法律規定處批准上訴人之假釋申請; 

16. 另一方面，被上訴判決中所闡述之理由明顯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二款 b)之如下瑕疵; 

17. 有關被上訴判決中所指上訴人“服刑期間的守法意識依然薄弱，其服刑期間

的表現仍然未能顯示完全具有充足的自控能力”，然而監獄保安及看守處報

告卻指上訴人“入獄至今行為良”，而且亦被評定“屬信任類”，該理由

互有衝突，出現明顯及不可捕救之矛盾; 

18. 以及於假釋報告中指上訴人“的行為似乎與其改過自新的想法不太一致…

似乎未為其重返社會作出準備”，而監獄保安及看守處報告又指出上訴人

“入獄至今行為良”及“屬信任類”，之評價為不一致，出現明顯及不可

補救之矛盾; 

19. 由上述第 16 至 17 點此可見，被上訴判決於說明理由時明顯多次出現屬《刑

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二款 b)之瑕疵，為本上訴之充分理據； 

20. 再者，懇請法官  閣下以立法者制定假釋這機制的真正目的及背後意義為

賦予服刑者能早日重返社會，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為大前提，並綜合上述

事實批准上訴人假釋之申請; 

21. 最後，上訴人之情況確實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及 b)項之規定。 

22. 現被上訴判決確實違反《刑法典》第 56 條之規定及出現《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0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b)項之瑕疵。 

 

綜上所述，現請求  法官閣下: 

判本上訴成立，廢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於 2010 年 9 月 22 日作出否決其

假釋申請之批示，批准上訴人之假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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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零一條第四款及四百零三條第一款

獲通知上訴狀後，檢察院作出答覆主張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

回（見卷宗第 140 頁及背幅）。 

原審法官在審查上訴的訴訟前提後，批示受理上訴，隨後並命令

移送本中級法院審理。 

本上訴卷宗移送本中級法院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零

六條及四百零七條送交檢察院作檢閱，助理檢察長就上訴理由及請求

發表意見，同意檢察院在答覆時主張的理由，主張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予以駁回。（見卷宗第 148 頁至 149 頁背幅）。 

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依法作出初步審查及兩位助審法官依法檢閱

後，本上訴提交評議會審理。 

 

二、理由說明 

本上訴所針對的裁判是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二日作出的否決上訴假釋的裁判，當中是基於上訴人所實施

犯罪的性質及情節嚴重，其在服刑期間的人格演變仍有待觀察等為主

要考慮，且認為其提前釋放將不利於維護法律的有效性及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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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訴人 A被判罪所依據的事實簡要如下﹕ 

根據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以上訴人為首並包括其餘三人的團伙

以合力及合謀的方式對數名來自越南在澳門從事提供性服務的女子進

行性脅迫、毆打及強姦等行為，當中情節具極度高的譴責性，如命令

這些女子當着各行為人面前脫衣，對彼等以打死作威迫與其中部份行

為人進行彼等不願意的性行為，更甚者上訴人曾命令其中一名被害人

以洗衣機排水膠喉自插下體，以致導致各被害人身體多處受到不同程

度的損傷。 

是次數罪併罰的單一判刑刑期十一年，其三分之二刑期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二十二日屆滿。 

全部刑期屆滿日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掌握本上訴標的所涉及關於判罪的重要事實材料後，以下讓我們

着手審理上訴人提出的問題。 

首先我們須在此重申上訴法院僅有義務審理對上訴請求重要及切

題且由上訴人在上訴狀結論部份有說明的問題，而非有義務審理及回

應上訴人在上訴狀提出的一切的論據。 

上訴人認為其本身已符合《刑法典》第五十六條規定就給予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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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須具備的各項形式及實質前提。 

《刑法典》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分別列舉出法院給予假釋所須符合

的形式及實質前提。 

就各形式前提的成立問題，一如原審法院及上訴人的認定，本上

訴法院認為其成立是沒有爭議的。 

然而，就第一款 a 及 b 項所規定的實質前提，原審法官認為均不

成立。 

相反，上訴人則結論認為符合了《刑法典》第五十六條規定的假

釋的全部要件，應給予假釋。原審法官不給予假釋的決定違反了第五

十六條的規定。 

法律規定 a項及 b項必須一併成立，法官方可給予假釋。 

首先讓我分析原審法官有否違反《刑法典》第五十六條第一款 b

項的規定。 

根據 b 項的規定，只有在提前釋放被判刑人不會影響維護法律秩

序及社會安寧的情況下方可給予假釋。 

根據上文簡述上訴人所實施的各項犯罪事實，基於服刑人即上訴

人實施犯罪事實的方式及犯罪本身的性質，我們認同提前釋放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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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構成負面影響。 

事實上，上訴人所實施的事實中擔當的主導角色，對被害人身上

實施的行為及其在實施事實所表現極高罪過程度和其行為的不法性程

度之高，實難以令我們相信上訴人一旦獲提前釋放，不影響維護法律

秩序及社會安寧。 

雖然我們相信這些情節毫無疑問在判刑法院已詳加考慮，但絕不

表示執行刑罰的法院不能在決定假釋時加以考慮。此舉並無違反一事

不兩理原則，理由是就假釋的任何決定均不可能導致再次就同一事實

判罪或使有罪判決中原已確定的刑罰加重。 

相反，我們認為為了審查《刑法典》第五十六條第一款 b 項是否

成立，法院必須考慮犯罪情節以判斷一旦犯罪行為人提早釋放，會否

損害社群一般成員對法律有效性的認同和會否影響社會成員恢復因犯

罪而對法律規範被動搖的信心。 

上訴人所實施事實具有高度應受譴責性，而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曾

受兩次紀律處分因而不見得其人格有非常積極和足夠的改變，以能降

低維護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需要的刑量，故現階段只可結論在本個案

中，《刑法典》第五十六條第一款 b)項的實質前提未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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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文所述，作為假釋實質前提的《刑法典》第五十六條第一

款的 a 項及 b 項必須一併成立，方可給予假釋，既然在本個案 b 項的

前提不成立，故本院亦無必要審查 a項規定的前提有否成立。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表決，裁定上訴人 A 的上

訴理由不成立，並決定維持原審法院不給予假釋的裁判。 

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 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通知各訴訟主體。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蔡武彬 

司徒民正 

 


